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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 南  信  达  律  师  事  务  所  

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

法  律  意  见  书 

琼信律意字[2014]第 002 号 

 

致：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（下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芦水水、陈建红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14年8月20

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下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。现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下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（下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下称“《规则》”）及《海南天然

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下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就公司本次股

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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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2014年8月4日召开第二十六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

东大会，并于2014年8月5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《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》。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载明了

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、地点、审议事项、表决方式、投票规则和会议出席对

象等。 

本次股东大会于2014年8月20日14：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由公司董事长林进

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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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对列入议程的议

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和表决，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。 

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，经监票人监票和计票人计票。网

络投票的计票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表决结果为计算依据。 

本次股东大会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，通过了下列议案： 

1、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 

 1.01 选举林进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2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 1.02 选举刘大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2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 1.03 选举彭富庆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2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 1.04 选举许华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2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 1.05 选举董敬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2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 1.06 选举李岩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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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2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 1.07 选举马龙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2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 1.08 选举毛嘉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2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 1.09 选举林玉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2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2、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 

 2.01 选举曹远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6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2.02 选举高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0,888,26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76%。 

3、《关于聘请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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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《关于修订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7,686,062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99%。反对票257,800股；弃权票3,300 股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5、《关于修订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〉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7,686,062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99%。反对票257,800股；弃权票3,300 股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6、《关于修订〈董事会议事规则〉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7,686,062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99.99%。反对票257,800 股；弃权票3,300 股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7、《关于修订〈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〉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,897,689,062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9%。反对票257,800股；弃权票300 股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

法有效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

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及

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：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。



 


